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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：何香帆

電話：03-5216121#493

電子信箱：010092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政預字第10600755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端午節將屆，重申公務員不得接受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

餽贈及飲宴應酬，並請遵守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落實本府清廉施政目標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建立依法行政

原則，爭取民眾的支持及信任，各機關學校公務員如有涉

及廉政倫理事件者，請依下列程序辦理：

(一)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

簽報首長及知會政風機構；無法退還時，應於受贈之日

起三日內，交政風機構處理。

(二)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市價超過正常社

交禮俗標準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長官，必要

時並知會政風機構。

(三)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，但

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，或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

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者，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

構後始得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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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相關資訊請參閱本府政風處

網站（http://dep-ethics.hccg.gov.tw/web/SG?pageID=

24963&FP=42178），登錄表亦請自行至該網頁下載登打，

本府各處暨所屬機關、學校請傳送本府政風處承辦人（01

0092@ems.hccg.gov.tw）彙辦，俾利辦理後續登錄或建檔

事宜。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則請逕向各所屬政風單位進行登

錄（新竹市警察局請逕向負責登錄專責單位辦理）。

三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「e等公務園學習網」與「地方行政

研習e學中心」、國家文官學院「文官e學苑」等數位學習

平台，均已建置公務倫理相關課程，歡迎同仁踴躍上網學

習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暨所屬機關學校(政風處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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